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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ansoh Pharmaceutical Group Company Limited
翰森製藥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92)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三日（星期四）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的表決結果

翰森製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三日（星期四）舉行之股東
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有列載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三十日的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內的決議案均以一股一票方式進行投票表決。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
司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董事報告及核數師報
告。

5,438,213,146
(99.99%)

286,000
(0.01%)

2. 批准派付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
股息。

5,438,499,146
(100.00%)

0
(0.00%)

3(a). 重選呂愛鋒博士為執行董事。 5,424,817,504
(99.75%)

13,681,642
(0.25%)

3(b). 重選林國強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5,357,476,049
(98.51%)

81,023,097
(1.49%)

3(c). 授權董事會釐定各董事的酬金。 5,283,187,240
(97.14%)

155,269,906
(2.86%)

4. 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
釐定其酬金。

5,423,230,393
(99.72%)

15,370,753
(0.28%)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於本決議案
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0%的本公
司股份。

5,438,001,146
(99.99%)

498,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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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配發及處理不超
過於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數20%的本公司額外股份。

5,035,335,320
(92.59%)

403,163,826
(7.41%)

7. 擴大根據上述第6項決議案授予董事發行、
配發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額外股份的一般授
權，加入數額為本公司購回股份的總數。

5,011,843,325
(92.15%)

426,655,821
(7.85%)

附註：

(a) 由於第1項至第7項普通決議案均獲得大部分票數投票贊成，因此所有決議案已正式獲通過
為普通決議案。

(b)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5,935,650,070股。

(c) 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對決議案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為
5,935,650,070股。

(d) 概無任何本公司股份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e) 於本公告日期，Computershare Hong Kong Trustees Limited（為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五月
二十七日有條件批准及採納的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下持有獲授未歸屬股份的受託人）持有
1,315,065股股份。除Computershare Hong Kong Trustees Limited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7.05A
條就上市規則規定股東批准之事宜放棄投票外，概無其他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
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f) 概無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四月三十日之通函中表明彼等打算在股東週年
大會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g)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點票的監票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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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董事會全體董事均出席了本次股東週年大會。

承董事會命
翰森製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鍾慧娟

香港，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鍾慧娟女士、執行董事孫
遠女士及呂愛鋒博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國強先生、陳尚偉先生及楊東濤女士。


